
2021 年吉林大学珠海学院普通专升本音乐表演 音乐学（师范）专业

考试大纲

科目名称：专业技能面试

考试对象：所有在 2021 年报考本校普通专升本音乐学、音乐表演专业的考生

考试形式：面试。

一、声乐方向考试要求及评分标准：

考生现场演唱一首完整的声乐作品，体裁包括中外艺术歌曲，歌剧咏叹调，民歌，流行

歌曲（仅限报考流行专业的考生）等。考试需体现出歌曲基本的音准、节奏和音乐表现，并

展现出作品的情绪内涵。

考试要求：

所有考生可自带钢伴，流行歌曲需自备伴奏；每位考生演唱时间不得超过 6 分钟；艺术

歌曲可移调演唱。

如考生未带钢琴伴奏，学院可为考生提供钢伴教师伴奏，有需要的考生请提前准备好清

晰完整的钢琴伴奏原谱，乐谱必须为五线谱。学院伴奏教师不为考生提供移调和提前合伴奏

等工作。

评分标准：本科目满分为 200 分，考官需根据考生的现场表现给出分数。具体评分标准

如下：

1.专业条件好，演唱方法正确。音准好、节奏准确、吐字清楚，能准确地掌握作品的风

格，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，能很好地演唱较高难度的曲目。（总分数的 90％以上）

2.专业条件好，演唱方法正确。音准好、节奏准确、吐字清楚，能较准确地掌握作品的

风格，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，能演唱有一定难度的曲目。（总分数的 80％以上）

3.专业条件较好，演唱方法基本正确。音准好、节奏较准确、吐字较清楚，能基本掌握

作品的风格，有一定的演唱基础和艺术表现力，能演唱一般难度的曲目。（总分数的 70％
以上）

4.专业条件一般。音准较差、节奏不够准确、吐字不太清楚，掌握作品的风格较差，表

现力一般，曲目难度一般。（总分数的 60％以上）

5.专业条件差，演唱方法不正确。音准差、节奏不准确、吐字不清楚，未能掌握作品的

风格，作品演唱不完整，演唱曲目较简单。（总分数的 50％以下）



二、钢琴器乐方向考试要求及评分标准：

考生现场演奏一首完整的器乐作品，体裁风格不做限制。考试需充分展示出考生的器乐

演奏能力，并表现出作品的音乐内涵。

考试要求：每位考生的演奏时间应尽量控制在 6 分钟以内，如超时，考官将随时叫停（超

时不影响成绩）。

背谱演奏。器乐考试如需钢琴伴奏请自备，学院不为此提供钢琴伴奏。

评分标准：本科目满分为 200 分，考官需根据考生的现场表现给出分数。具体评分标准

如下：

1.曲目难度大，演奏技巧娴熟，风格把握准确，艺术处理细腻，具有很好的音乐表现力。

（总分数的 90％以上）

2.曲目难度较大，演奏技巧熟练，风格把握和艺术处理基本准确，具有较好的音乐表现

力。（总分数的 80％以上）

3.曲目有一定难度，演奏方法正确，作品处理及演奏基本完整。（总分数的 70％以上）

4.作品演奏完整，方法基本正确，音准、节奏基本准确，无明显失误。（总分数的 60％
以上）

5.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：音准、节奏及完整性等方面有严重失误。（总分数的 50％以下）


